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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三 

國立臺灣大學病媒防治公告 
製表日期:114年 _07_月_01_日 

廠 商 名 稱 優志旺股份有限公司 

施 作 單 位 國立臺灣大學 總務處 事務組 電話 02-33662234#133 

防 治 病 媒 類 型 病媒蚊、飛行性昆蟲 

施 作 日 期 114年_07_月_19_日(遇雨順延，另行公告) 時間 06時30分 

施 作 地 點 校總區A區、B區、F區 

施 作 範 圍 各單位1樓公共區域、建築物外圍(圍牆、水溝、門禁系統之外) 

藥 劑 品 名 主要成份 濃度 稀釋倍數 劑型 許可證號 

金瑪吉4%乳劑 益達胺 4%w/w 100X 乳劑 衛製-2089 

泰平12%水基乳劑 百利普芬 12%w/w 500000X 水基乳劑 衛製-2150 

施 作 方 式 一般殘效噴灑(電動式噴霧機、背負式動力噴霧機) 

施作時及施作後應注意事項： 

1. 採用使用有效期限內的行政院環保署許可之環境衛生用藥(不得使用有機磷產品)，安全、低汙染，並依建議濃度使用。 

2. 施作前與承辦單位協調作業時間，確認施作範圍、施作方法，經雙方同意後發放公告通知各系所單位。 

3. 施作時除已配戴個人防護器具之病媒防治人員外，其他人員及寵物請撤離施作場所。安排人員引導非相關人員撤離現

場。 

4. 藥劑作業中會有有機溶劑氣味產生，請各系所單位門窗緊閉，施藥完畢約1至2小時後，再打開門窗或空調通風。 

5. 現場範圍至少待施藥完畢1小時後始可進入。 

預防中毒及急救方法： 

1. 防治人員於施作前向各系所單位說明施作規範及注意事項。 

2. 防治人員需著穿個人防護用具，並著穿長袖衣物，避免接觸藥劑。 

3. 中毒症狀：對皮膚略有刺激反應，大量接觸或誤食可能引起過敏、活動減少、俯臥、疲軟、流涎、咳嗽、流鼻水等症

狀。 

4. 解毒及急救方式：眼睛或皮膚不慎接觸藥液時以大量清水連續沖洗15分鐘後再送醫診治。若不慎吸入藥霧，應立即將病

患移至通風處再送醫診治。如有緊急狀況，可致電(02)2875-7525#821臺北榮民總醫院臨床毒物與職業醫學科尋解，必要

時持藥劑標示送榮總毒物科診治。 

現場專業技術 

人 員 姓 名 
張薰尹 

證 

號 
JP100137 

聯絡   

電話   
0921886928 

施 藥 人 姓 名 陳彥木、吳威德、魏昱翔 

廠 商 名 稱 優志旺股份有限公司 證照字號 63-311 

單 位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電話 

優志旺股份有限公司 張薰尹 0921886928 

總務處事務組 黃于珊 02-33662234#133 

註:此公告由病媒防治廠商製作、張貼及拆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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